
外国人口岸签证签发

一、办理时间

全天 24 小时

二、办理地点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口岸签证处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口岸签证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签证处

三、受理条件及审核流程

（一）申请受理

1.申请表格填写规范

2.提交材料齐全

3.符合出入境证件签发标准

（二）审查与决定

1.出于人道原因需要紧急入境，应邀入境从事紧急商务、

工程抢修或者具有其他紧急入境需要并持有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在口岸申办签证的证明材料的外国人，可以在国务院批准办理

口岸签证业务的口岸，向公安部委托的口岸签证机关申请办理

口岸签证。



2.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中关村企业选聘的的外籍技

术人才，来不及办理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在抵达口岸凭创业团

队带头人或企业出具的邀请函件申请人才签证。

3.对经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中关村企业

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以向口岸签证机关申请

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入境进行实习活动。

4.北京市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北京科技

创新主管部门认可企业聘雇的行业高级专业人才或者其他邀请

单位出具证明属于高层次人才的外国人、未持签证来华的，可

以向抵达口岸签证机关申请人才签证。

5.持有人社、外专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明来京工作的外

国人，可以在入境后直接凭工作许可证明申请有效期 1 年以内

的工作类居留许可；也可以向抵达口岸签证机关申请工作签证。

6. 计划来京投资或者创新创业的外国人，来不及办理工作

许可证明的，可凭投资证明或者创业计划、生活来源证明等，

向抵达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私人事务签证。

7.朝阳、顺义两个服务业示范区的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企

业选聘的外籍管理和技术人才，办妥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在抵

达口岸申请工作签证入境；来不及办理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在



抵达口岸凭创业团队带头人或企业出具的邀请函件申请人才签

证入境。

8.对经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朝阳、顺义

两个服务业示范区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

以向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入境

进行实习活动。

9.来京外籍人才（包括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发

A 类工作许可证或工作许可通知的外籍人才、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北京市外籍高层次人才）随迁的外籍子女，

凭学校录取通知书等证明函件，在北京口岸签证机关申请学习

（X1）签证。

10.符合国内重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附件 4）

邀请的外国专家学者；经市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科技创新主

管部门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外籍高层次管理和专业技术人

才）（附件 5），可在口岸签证部门，根据入境事由和提交的申

请材料，申请办理一次入境有效，入境有效期不超过 5 日、停

留期限不超过 30 日的 R、F 或 M 等相应种类的口岸签证。

11.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

企业选聘的外籍管理和技术人才，办妥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在

抵达口岸申请工作签证（Z）入境；来不及办理工作许可证明



的，可在抵达口岸凭创业团队带头人或企业出具的邀请函件申

请人才签证(R)入境。

12.对经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北京市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服务业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

国学生，可以向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

习”）S2（实习）入境进行实习活动。

（三）审核结果

审批通过的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

四、申请材料

申请人须持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一）申请 C 字签证需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和民航、铁路、公路、港口运输公司出具的说明紧急入境事由

的邀请函件

（二）申请 F 字签证需提交：主管部门出具的说明处理紧

急事务事由的函件

（三）申请 M 字签证需提交：被授权单位或者已备案单

位出具的说明紧急入境事由的邀请函件；邀请单位提供入境后

的行程接待计划和说明紧急入境事由的邀请函件、《营业执照》

副本或其他依法登记凭证



（四）申请 Q2 字签证需提交：中国公民或者具有中国永

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出具的说明家庭成员关系；紧急入境事由

的邀请函件；邀请人的身份凭证（《身份证》、《户口簿》、中国

《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五）申请 R 字签证需提交：人才主管部门出具的证实人

才的函件和邀请单位出具的说明紧急入境事由的邀请函件

（六）申请 S2 字签证需提交：1.申请人为探亲人员的：

在华居留的外国人出具的说明家庭成员关系说明、紧急入境事

由的邀请函件、邀请人的护照和居留证件；2.申请人为入境从

事私人事务的：说明处理紧急私人事务的函件或出于人道原因

的函件

（七）申请 Z 字签证需提交：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或外国

专家主管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或《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聘用单位出具的担保函件

（八）申请人为高层次人才的需提交：北京市委组织部、

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或外国专家主管部门出具的证实外籍高层

次人才的材料以及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或北京市科委认可

的企业出具的聘雇合同以及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



（九）申请团体 L 字签证（外国旅游团人数为二人（含二

人）以上）需提交：经批准具有相应资质旅行社出具的邀请函

件和旅行接待计划、人员名单

（十）来京投资或者创业者需提交：个人申请和创业计划、

申请人本人境内银行存款凭证（5 万元人民币以上），还应提交

申请人本人的境内外《专利证书》（境外的需我国驻外使领馆认

证）或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申请人本人在京投资凭证、在京接

待单位或合伙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和担保函件（在京接待单位应

同时提交上一年度缴税凭证（5 万元人民币以上）、在京合伙人

应同时提供个人承诺

（十一）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中关村企

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需提交：境外教育培训机

构说明在校就读的函件、中关村管委会或中关村分园管委会和

实习单位出具的同意实习的意见函、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

（十二）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

籍技术人才需提交：中关村管委会或分园管委会出具的证实人

才的材料、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

（十三）朝阳、顺义两个服务业示范区的创业团队外籍成

员和企业选聘的外籍管理和技术人才办理口岸签证需提交：《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持有北京市人社、外专部门签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来北京工作的外籍人员。提交北京市人社、外专部门

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或《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及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未取

得北京市人社、外专部门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通知》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提交

朝阳区或顺义区商务委员会出具的说明函件及聘用单位出具的

邀请函件）

（十四）对经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朝阳、

顺义两个服务业示范区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

办理口岸签证需提交：提交能够说明本人在境外高校就读的函

件（持有北京市人社、外专部门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通知》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来

北京工作的外籍人员。提交北京市人社、外专部门签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及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未取得北京市人

社、外专部门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提交朝阳区或顺义

区商务委员会出具的说明函件及聘用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朝



阳区或顺义区商务委员会出具的说明函件、邀请单位出具的邀

请函

（十五）对符合来京外籍人才（包括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签发 A 类工作许可证或工作许可通知的外籍人才、北

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北京市外籍高层次人才）随

迁的外籍子女，办理口岸签证需提交：招收学校出具的录取通

知书或学校出具的能够说明该学生在学的函件、被随迁人才需

提供护照及有效签证、聘雇单位出具的说明在职情况的函件原

件（已在京工作的人才，持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发

A 类工作许可证；尚未在京工作持 A 类就业许可通知的人才，

需同时在口岸提交职业类（Z）签证申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北京市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函件）、《外国留

学生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 或 JW202 表）、能够说明申

请人及被随迁人的亲属关系的函件

（十六）对符合国内重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

邀请的外国专家学者；经市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科技创新主

管部门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外籍高层次管理和专业技术人

才），办理口岸签证需提交：国内重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知

名企业邀请的外国专家学者，提交邀请单位的邀请函件；经市

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或市科委认定的外籍高层次管理和专业技



术人才，提交人才认定函件；按照公安部对现行外国人申请口

岸签证要求，提交其他基本材料

（十七）对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创业团队外籍

成员和企业选聘的外籍管理和技术人才，办理口岸签证需提交：

办妥工作许可证明的外国人，提交北京外国人来华工作事务中

心出具的工作许可证明；来不及办理工作许可证明的外国人，

提交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证

明函件

（十八）对符合经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服务业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

外高校外国学生，办理口岸签证需提交：能够说明本人在境外

高校就读的函件、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领导小组办

公室出具的说明函件、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

五、办理时限

即办件（窗口领取）

六、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四条公安部、外交部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委托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外事部门受理外国人入境、停留居留申请。



第二十九条需要延长签证停留期限的，应当在签证注明的

停留期限届满七日前向停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按照要求提交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经

审查，延期理由合理、充分的，准予延长停留期限；不予延长

停留期限的，应当按期离境。

第三十五条外国人入境后，所持的普通签证、停留居留证

件损毁、遗失、被盗抢或者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事由需要换发、

补发的，应当按照规定向停留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第二章签证的类别和签发

第五条外交签证、礼遇签证、公务签证的签发范围和签发

办法由外交部规定。

第六条普通签证分为以下类别，并在签证上标明相应的汉

语拼音字母： （一）C 字签证，发给执行乘务、航空、航运

任务的国际列车乘务员、国际航空器机组人员、国际航行船舶

的船员及船员随行家属和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的汽车驾驶员。

（二）D 字签证，发给入境永久居留的人员。（三）F 字签证，

发给入境从事交流、访问、考察等活动的人员。（四）G 字签

证，发给经中国过境的人员。（五）J1 字签证，发给外国常驻



中国新闻机构的外国常驻记者；J2 字签证，发给入境进行短期

采访报道的外国记者。（六）L 字签证，发给入境旅游的人员；

以团体形式入境旅游的，可以签发团体 L 字签证。（七）M 字

签证，发给入境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人员。（八）Q1 字签证，

发给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中国公民的家庭成员和具有中

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以及因寄养等原因申请

入境居留的人员；Q2 字签证，发给申请入境短期探亲的居住

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的亲属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

人的亲属。（九）R 字签证，发给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

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十）S1 字签证，发给申请入境长期探亲

的因工作、

学习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的配偶、父母、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因其他私人事务需要在中国

境内居留的人员；S2 字签证，发给申请入境短期探亲的因工

作、学习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以

及因其他私人事务需要在中国境内停留的人员。（十一）X1 字

签证，发给申请在中国境内长期学习的人员；X2 字签证，发

给申请在中国境内短期学习的人员。（十二）Z 字签证，发给

申请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人员。



第七条外国人申请办理签证，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

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

的相关材料。（一）申请 C 字签证，应当提交外国运输公司出

具的担保函件或者中国境内有关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二）申

请 D 字签证，应当提交公安部签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确认

表。（三）申请 F 字签证，应当提交中国境内的邀请方出具的

邀请函件。（四）申请 G 字签证，应当提交前往国家（地区）

的已确定日期、座位的联程机（车、船）票。（五）申请 J1 字

及 J2 字签证，应当按照中国有关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

者采访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六）申请

L 字签证，应当按照要求提交旅行计划行程安排等材料；以团

体形式入境旅游的，还应当提交旅行社出具的邀请函件。（七）

申请 M 字签证，应当按照要求提交中国境内商业贸易合作方

出

具的邀请函件。（八）申请 Q1 字签证，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

留的，应当提交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

格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和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因寄养等原

因申请入境的，应当提交委托书等证明材料；申请 Q2 字签证，

应当提交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

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等证明材料。（九）申请 R 字签证，应当



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

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十）申请 S1 字及 S2 字签证，应当按照要求提交因工作、

学习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家

庭成员关系证明，或者入境处理私人事务所需的证明材料。（十

一）申请 X1 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

知书和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申请 X2 字签证，应当按照

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知书等证明材料。（十二）申请

Z 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签证机关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外国人提交其他申请材料。

第八条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驻外签证机关

要求接受面谈：（一）申请入境居留的；（二）个人身份信息、

入境事由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三）曾有不准入境、被限期出境

记录的；（四）有必要进行面谈的其他情形。驻外签证机关签发

签证需要向中国境内有关部门、单位核实有关信息的，中国境

内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九条签证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签发条件的，签发相应类

别签证。对入境后需要办理居留证件的，签证机关应当在签证

上注明入境后办理居留证件的时限。

七、收费标准



（一）零次签证人/次 160 元，一次签证人/次 168 元，二

次签证人/次 252 元，半年多次（含半年）签证人/次 420 元，

一年（含一年）至五年（含五年）多次签证人/次 672 元，一次

团体签证人/次 130 元，二次团体签证人/次 170 元，团体签证

分离人/次 160 元，增加减少携行人人/次 160 元

（二）按国别对等收费的国家及收费标准：（单位：元）国

家一次签证二次签证半年多次签证一年多次（含以上签证）

哈萨克斯坦 429 600 858 17162

乌兹别克斯坦 512 785 1024 15363

亚美尼亚 420 630 840 12604

伊朗 700 1050 1260 21005

埃塞俄比亚 487 730 974 14616

安哥拉 681 1022 1362 20437

刚果（金） 747 1120 1494 22408

加蓬 512 768 1024 15369

喀麦隆 480 720 960 144010

科特迪瓦 737 890 1029 118211

摩尔多瓦 455 662 869 132412

乌克兰 409 613 818 122713

英国 304 457 913 182614



巴拿马 579 1200 1655 206915

巴西 369 554 738 110716

玻利维亚 414 621 828 124217

厄瓜多尔 414 621 828 124218

美国 956 956 956 95619

委内瑞拉 585 901 1201 180220

智利 429 644 858 128721

罗马尼亚 512 683 1024 102422

俄罗斯 393 786 1179 117923

墨西哥 371 557 743 111524

波兰 475 475 475 47525

保加利亚 504 755 1007 151026

黑山 160 240 320 480

八、收费依据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外国人签证收费标准的函》

（京发改[2011]2332 号）第一条：非对等国家签证收费标准；

第二条：按国别对等收费国家签证收费标准。


